
武 汉 市 水 务 局

市水务局关于印发《2026年全市
河湖长制工作要点》的通知

各区河湖长制办公室：

为深入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决策部

署，落实《湖北省河湖长制工作规定》要求，全面推进幸福河湖

建设，我局牵头制定了《2026年全市河湖长制工作要点》。现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

武汉市水务局

2026年 2月 25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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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全市河湖长制工作要点

2026年是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是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十周

年。全市河湖长制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，围

绕河湖长制重点任务，强化制度落实与机制创新，实施上下联动

与部门协同，努力建设世界滨水生态名城，为全力打造“五个中

心”、全面建设现代化大武汉提供有力支撑。

一、突出河湖长履职尽责

（一）发挥统筹协调作用。提请市委常委会会议、市政府常

务会议专题听取全市河湖长制工作推进情况，研究部署河湖治理

保护工作。定期向市级河湖长报告领责流域、河湖情况，结合巡

查、调研解决重难点问题。发挥河湖长制平台作用，协调各职能

部门共同参与河湖治理管护工作。

（二）压实河湖长责任。落实《湖北省河湖长制工作规定》，

以问题为导向，细化各级河湖长巡查任务，及时提醒履职进度，

推进年度重点任务清单落实。加强各级河湖长体系动态管理，创

新推行河湖长制电子公示牌，人员岗位调整后及时更新河湖长公

示牌信息，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河湖管理责任全覆盖、无断档。

（三）实施差异化巡查。针对不同层级、不同岗位的河湖长，

分类别开展精准化培训、实施差异化巡查。对于市、区级河湖长

及联系部门，侧重于培训统筹协调重大项目规划与管理、绿色水

经济发展等工作；对于街道、社区级河湖长，重点培训河湖常见

问题识别与初步处理方法等内容，提高解决问题效率。

（四）扩展“河湖长+”形式。继续推进“河湖长+林长”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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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协作机制，深化“河湖长+检察长”“河湖长+警长”等联动机

制。持续推进河湖长“三长联动”机制创新发展，打造“数智河

长”，构建数字化、智慧化河湖长制支持体系，为各级河湖长巡

查履职提供技术支撑和专业保障。

（五）推进“一河（湖）一策”落实。组织修订新一轮“一

河（湖）一策”，指导各区因地制宜简化编制流程，以区域或流

域分区为单元，统一编制一河（湖）一图、一措施清单、一任务

表。落实“一流域一策”“一河（湖）一策”实施方案，制定年

度河湖长制工作问题清单、任务清单、责任清单。

（六）完善解决问题机制。利用视频实时监控、无人机巡查、

卫星遥感监测等高科技手段，协助河湖长发现问题。强化河湖长

制考核制度落实，以河湖问题解决率为衡量标准，推行问题交办

督办机制，采用工作动态、提示单等形式提醒河湖长履职，推动

问题整改到位。

二、加强河湖日常管护

（一）推进河湖库遥感图斑核查。扎实做好水利部河湖库遥

感图斑核查“回头看”及问题整改工作，加强调度和复核，2026

年底前完成“回头看”剩余 1650处核查任务，经核查不属于违

法违规问题的图斑，上传相关佐证材料，对于问题判定和整改不

符合要求的，依法依规纳入整改范畴。

（二）开展河湖库“四乱”整治。纵深推进河湖库“清四乱”

常态化规范化，坚决“清存量、遏增量”，以大江大河大湖为重

点，加强重点河湖“四乱”问题整治。加强河湖形态管控预警，

及时发现并制止新出现“四乱”苗头性问题，推动事后处置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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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预防、事中管控转变。

（三）开展水域岸线环境整治。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，

带动河湖环境综合整治提升。结合“四线一口”整治，实施河湖

水域岸线管护深化行动，坚持常态化维护保洁与季节性专项清理

相结合，主动开展跨界河湖联合清漂，加强入河湖港渠、小微水

体、农村黑臭水体日常管护，推动河湖面貌整体改善。

（四）加大部门联合执法力度。建立健全部门联合执法机制，

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，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行为。

坚定不移做好长江十年禁渔，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联合执法和常态

化巡查。适应水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形势任务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河

道采砂管理。

（五）创新河湖管护运维模式。鼓励中心城区运用市场化机

制明确河湖管护单位责任，科学评估河湖管护运维质效，切实提

升河湖日常管护水平。鼓励新城区创新“以奖代补”等生态补偿

模式，在郊野型湖泊发展绿色养殖产业，将湖泊日常保洁、年度

水质等指标与生态补偿标准相挂钩，实施绿色生态养殖。

三、强化河湖水质提升

（一）推进巡视督察反馈问题整改。紧盯中央和省委联动巡

视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等反馈河湖水质问题，发挥河湖长制

作用，加强目标统筹、任务统筹、力量统筹，压实整改主体责任，

不折不扣落实整改措施；坚持“当下改”和“长久立”相结合，

深化以改促建、以改促治，完善河湖治理保护机制。

（二）推进重点河湖水质提升。继续实施国控、省控断面水

质提升攻坚行动，持续开展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专项行动，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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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用水源地环境保护，巩固长江入河排污口整治成效。落实 44

个重点湖泊综合治理方案，完成三年行动各项措施。实施蓝藻水

华防控行动，有效应对蓝藻水华爆发风险。

（三）推进城镇污水系统提质增效。全面推进汤逊湖流域综

合治理二期、汉西污水处理厂三期、盘龙城污水处理厂三期等新

改扩建工程，新增城镇生活污水处理能力 30万吨/日。完成第二

轮管网排查发现的混错接 2024处、缺陷 5610处的整改任务。推

进建成区“厂网一体化”全覆盖。

（四）推进农村面源污染治理。推进测土配方施肥、精准施

肥和有机肥替代减量。督促规模化畜禽养殖场配备完善的粪污收

集和处理设施。规范水产养殖尾水排放行为，在水产养殖集中区

域开展池塘标准化改造和尾水治理。加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

运行管理，提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。

四、推进幸福河湖建设

（一）推进幸福河湖项目建设。支持后官湖申报 2026年水

利部幸福河湖建设项目，推进省级幸福河湖项目实施，建设 10

个市级幸福河湖，制发幸福河湖评价导则，并实施动态管理。支

持江汉、武昌等区实现市级以上幸福河湖全覆盖。鼓励各区持续

开展区级幸福河湖建设评价工作。

（二）开发利用好滨水空间。鼓励申报国家级、省级水利风

景区，以国家级、省级水利风景区及湿地公园等为载体，开展环

境美化、文化提升等工程。建设河湖长制工作驿站、水情教育基

地、水文化展馆等，支持江岸区利用幸福二路明渠既有空间建设

水文化主题公园。广泛开展爱河护湖主题实践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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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发展绿色水经济产业。摸清涉水资源资产底数，实施

分类管理，探索“用、售、租、融”等资产资源盘活利用模式，

实现资源资产高效利用；综合利用河湖水域岸线资源，将绿色水

经济发展融入流域、区域发展全局，形成以水为媒、以水兴城的

融合发展新格局。

五、加强河湖长制宣传

（一）推广河湖长制典型案例。系统梳理全面推行河湖长制

十周年工作情况，总结各类典型案例和实践经验。鼓励拍摄河湖

长制纪实类、剧情类或动画类视频，组织首届“青春视角与河湖

对话”高校影像创作活动，参加水利部、湖北省“守护幸福河湖”

短视频征集活动。

（二）丰富河湖长制宣传形式。结合世界水日、中国水周及

长江保护法贯彻实施五周年等时机，开展河湖长制主题宣传活

动。每月结合“六进”要求开展特色活动，多维度宣传全面推行

河湖长制十周年工作成效。每周印发河湖长制工作简报，运用好

“湖北河湖长”“武汉水务”等融媒体资源，打造立体宣传矩阵。

（三）营造共建共享良好氛围。发布 2025年度武汉市最美

民间河湖长名单，公开招聘 2026年度民间河湖长，集中开展授

旗活动，壮大民间河湖长队伍。完善民间河湖长发现问题反馈、

激励机制，增强公众认可度、参与度。发挥“江城河小青”“小

小河湖长”品牌效应，吸引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河湖治理管护工作。

抄送：市级河湖长，市级河湖长联系部门。

武汉市水务局办公室 2026年 2月 25日印发


